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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参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溢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金溢科技与参股公司山东高速信威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威”）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

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7 月 11 日，金溢科技与山东信威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为其提供高

速公路收费相关等设备及服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746,600.00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的规定，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公司与山东信威累计交易金额（含本次签订合同金额）达 5,654,900.00 元，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关联交易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参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事项无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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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山东高速信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晓伟 

3、注册资本：1000 万 

4、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电子产品、安防设备、非专控设备通信的生产、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

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设备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产、销售；国内

广告业务；电子商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计算机及辅助

设备、数码产品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299 号鑫盛大厦 1 号楼 14 层 H

区 

6、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17 年度山东信威经审计总资产 15,327,635.25 元，净资产 10,913,631.31 元，

主营业务收入 20,678,696.22 元，净利润 1,193,163.81 元。 

7、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510 51.00% 

2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45 24.50% 

3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5 24.50% 

合计 1000 100.00% 

8、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与山东信威股东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以 267.38 万元受让其所持山东信威 24.5%的股权。目前，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蔡福春在山东信威担任董事、公司监事甘云龙在山东信威担任监事，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山东信威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 2017 年度审计情况，山东信威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良好。山东信威的业

务稳定，付款能力有充分保障，与公司合作以来，已签署的各项合同均正常履约。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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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山东信威的交易属于公司基于自身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而

与关联方进行的正常业务往来，主要交易内容为：公司向山东信威销售高速公路

收费相关设备及服务。 

本次公司与山东信威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1,746,600.00 元，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如下：所有设备到货验收合格后，山东信威支付到合同总金

额的60%；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自检合格后，山东信威支付到合同总金额的85%；

工程试运行期满并通过交工验收后，山东信威支付到合同总金额的 95%；剩余 5%

在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并通过竣工验收后山东信威一次性付清。该合同的支付方式

为银行汇款或承兑汇票。 

（二）定价依据 

公司向山东信威销售高速公路收费相关设备及服务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销

售商品的毛利率与同期公司销售给国内其他非关联方的毛利率不存在大幅差异，

不偏离公司向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山东信威

不享受优惠待遇。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山东信威交易合同签署（含

本次签订的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签约方 签署日期 协议金额（元） 生效情况 

1 

齐河生态城收费站机电系统建设项

目、埠村收费站改造机电系统建设

项目设备采购合同 

广州分公司与

山东信威 
2018年 4月  413,000.00  已生效 

2 

山东高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胶州湾

大桥及胶州湾高速紧急采购安装施

工项目设备采购合同 

广州分公司与

山东信威 
2018年 5月 177,000.00  已生效 

3 

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机

电工程施工项目（收费系统、通信

系统）设备采购合同 

广州分公司与

山东信威 
2018年 6月  2,690,400.00  已生效 

4 

龙口至青岛公路龙口至莱西（沈海

高速）段机电工程施工项目设备采

购合同 

广州分公司与

山东信威 
2018年 6月  627,900.00  已生效 

  5 

荣乌国家高速公路潍坊至日照联络

线潍城至日照段机电工程施工项目

设备采购合同 

广州分公司与

山东信威 
2018年 7月 1,746,600.00 已生效 

合计 5,65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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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山东信威的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上述关

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公司山东区域业务发展，增加经济效益。 

（二）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价格公允，付款条件符合行业惯例，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山东信威交易产生的收入及毛利额占同期公司业务总收入及毛利总额

比重均比较小。公司与山东信威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

存在公司因发生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与关联方山东信威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与山东信威的关联交易的开展有利于促进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 

3、公司与山东信威的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公司因发生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

被其控制）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已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发出前征求全体独立董事

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对公司与山东信威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核查了本次董事会的议案、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

见和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相关文件，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及后续安排。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金溢科技董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关联交易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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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

及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保荐机构对公司与参股公司山东信威

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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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参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保荐代表人：                                   

                  金  蕾           王鸿远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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